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月月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支付表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月月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进行定期支付，即每月定期按照年化现金支付比率计算现金支付金额并通过自动赎回基金份额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现金。本基金每次定期支付的相关信息详见下表：
	定期支付

月份
	定期支付

基准日
	定期支付

权益登记日
	定期支付

现金划出日
	定期支付年化现金支付比率1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519730）
	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519731）

	
	
	
	
	
	定期支付基准日

基金份额净值（元）
	每份基金份额对应支付金额（元）2
	定期支付基准日

基金份额净值（元）
	每份基金份额对应支付金额（元）2

	2013/12 
	2013/12/02
	2013/12/02
	2013/12/04
	4%
	1.013
	0.012434
	1.012
	0.012421

	2014/01 
	2014/01/02
	2014/01/02
	2014/01/06
	4%
	1.016
	0.003452
	1.014
	0.003445

	2014/02
	2014/02/07
	2014/02/07
	2014/02/11
	4%
	1.020
	0.004024
	1.018
	0.004016

	2014/03
	2014/03/03
	2014/03/03
	2014/03/05
	4%
	1.029
	0.002706
	1.026
	0.002699

	2014/04
	2014/04/01
	2014/04/01
	2014/04/03
	4%
	1.025
	0.003258
	1.023
	0.003251

	2014/05
	2014/05/05
	2014/05/05
	2014/05/07
	4%
	1.036
	0.003860
	1.033
	0.003849

	2014/06
	2014/06/03
	2014/06/03
	2014/06/05
	4%
	1.054
	0.003350
	1.050
	0.003337

	2014/07
	2014/07/01
	2014/07/01
	2014/07/03
	4%
	1.064
	0.003265
	1.060
	0.003253

	2014/08
	2014/08/01
	2014/08/01
	2014/08/05
	4%
	1.072
	0.003642
	1.067
	0.003625

	2014/09
	2014/09/01
	2014/09/01
	2014/09/03
	4%
	1.086
	0.003689
	1.081
	0.003672

	2014/10
	2014/10/08
	2014/10/08
	2014/10/10
	4%
	1.104
	0.004476 
	1.098
	0.004452 

	2014/11
	2014/11/03
	2014/11/03
	2014/11/05
	4%
	1.137
	0.003240
	1.130
	0.003220

	2014/12
	2014/12/01
	2014/12/01
	2014/12/03
	4%
	1.168
	0.003584
	1.161
	0.003563

	2015/01
	2015/01/05
	2015/01/05
	2015/01/07
	4%
	1.194
	0.004580
	1.186
	0.004549

	2015/02
	2015/02/02
	2015/02/02
	2015/02/04
	4%
	1.187
	0.003642
	1.179
	0.003618

	2015/03
	2015/03/02
	2015/03/02
	2015/03/04
	4%
	1.219
	0.003740
	1.211
	0.003716

	2015/04
	2015/04/01
	2015/04/01
	2015/04/03
	4%
	1.235
	0.004060
	1.225
	0.004027

	2015/05
	2015/05/04
	2015/05/04
	2015/05/06
	4%
	1.267
	0.004582
	1.257
	0.004546


注：1、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对约定的年化现金支付比率进行调整，并至少在调整前一个月公告，上述调整不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2、投资人实际可获得的现金支付金额的计算公式参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九、基金的定期支付”，由于计算过程尾差的处理，投资人实际可获得的现金支付金额，与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对应的现金支付金额乘以其权益登记日持有的份额数计算得到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尾差，以实际获得的现金支付金额为准。
其他重要提示：
1、本基金关于定期支付的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九、基金的定期支付”。
2、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业务时，基金份额持有人主动发起的份额减少业务（包括赎回、转换出及转托管出）或者登记机构发起的其他非定期支付份额减少业务的确认原则上优先于定期支付业务的确认；每期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时，若因当日（定期支付基准日）该账户同时有其他的份额减少业务被确认而导致基金份额余额不足时，当期的定期支付业务将被确认失败，即该账户当期不进行现金支付。
3、本基金当月进行定期支付，当月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从当月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起（含该日）从投资人的基金交易账户中扣减，基金交易账户中扣减后的基金份额余额自T+2日起（含该日）方可查询，可能会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T+1日）提交的赎回或转换出申请因提交申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对于发生基金份额持有人在T+1日提交的赎回申请因提交申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的情形，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的可用剩余份额发起强制赎回，强制赎回的确认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确认失败的转换申请，基金管理人不进行上述强制赎回的处理。因此，提醒投资人，如在T+1日有赎回或转换出本基金份额的需要，可在交易前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021-61055000），由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人员为您提供参考意见。
4、本基金每月对投资人进行1次定期支付，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支付。发生基金合同约定的特殊情形时，本基金管理人可暂停当月的定期支付，并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定期支付业务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约定的暂停定期支付的情形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九、基金的定期支付”。
5、本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法对定期支付的时间安排进行调整，并必须在调整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6、在存续期内，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每月定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的现金，除上述定期支付外，本基金不另外进行收益分配。
7、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8、投资人欲了解有关每次定期支付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网址：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021-61055000）。
风险提示：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本基金投资策略所特有的风险、本基金定期支付相关的特定风险，例如定期支付不等同于收益分配、年化现金支付比率不代表基金实际投资收益率、定期支付被确认失败的风险、定期支付基准日次一工作日提交的赎回或转换出申请可能因余额不足被确认失败的风险、年化现金支付比率发生调整的风险等。
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每月定期按照年化现金支付比率计算现金支付金额并通过自动赎回基金份额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现金，但基金管理人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定期支付不等同于收益分配，年化现金支付比率也不代表本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率。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特定情形下并存在当期定期支付业务被确认失败的风险。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对上述约定的年化现金支付比率进行调整，并至少在调整前一个月公告，上述调整不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本基金定期支付相关的特定风险的详情参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十七、风险揭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